教育科学学院2026年博士研究生录取办法

根据教育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学校相关文件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为做好今年博士研究生录取工作，制定此录取办法。
一、录取规则
（一）考生录取成绩构成
1.申请-考核
申请-考核考生综合考核成绩=专业综合素质考核成绩（2科笔试成绩平均分）+ 研究计划考核成绩（综合素质考核和研究计划文本考核之和）+外语听说能力考核成绩。
2.普通招考
普通招考考生综合考核成绩=初试业务课总成绩+复试总成绩（专业综合素质考核成绩+研究计划考核成绩+英语听说能力考核成绩）。
上述专业综合素质考核满分100分，研究计划考核满分80分，外语听说能力考核满分20分。
第一阶段的英语初试成绩、政治理论成绩，以及第二阶段同等学力加试科目成绩，均不计入考生综合成绩，但需达到学校的合格要求。
（二）录取办法
录取结果根据同一专业同一报考方式所有考生的综合考核成绩排序由高至低依次录取。
1.如考生综合考核成绩并列，普通招考考生按两门专业课初试成绩总和进行排序，申请-考核考生按专业综合素质成绩进行排序；如两门专业课初试成绩总和或专业综合素质成绩并列，则再按预研究计划成绩排序；如仍出现并列排名，则根据招生章程规定的测试内容进行加试。
2.教育学专业考生综合考核成绩排名在录取名额内、但未在研究方向招生计划内的考生，可根据考生综合考核成绩从高到低调剂至招生计划未满的研究方向。若考生不同意调剂，则视为自愿放弃录取资格，由其他考生按综合考核成绩分数高低依次递补。如有考生放弃拟录取，由其他考生按综合考核成绩分数高低依次递补。
教育领导与管理、学校课程与教学专业，如有考生放弃拟录取，由本专业其他考生按综合考核成绩分数高低依次递补。
3.博士报考系统所填报导师不作为考生录取之后的导师。
二、工作流程及要求
（一）普通招考
第二阶段为复试，其工作流程及要求如下：
1.时间及地点安排
	日期
	时间
	专业
	事项
	地点

	5月7日
	8:10-8:50
	教育学
	身份查验与资格审查
	教育科学学院310室

	
	9:00-11:00
（面试）
	教育学
	英语听说能力考核
	教育科学学院309室

	
	9:00-16:00
（面试）
	教育学
	专业综合素质考核
	教育科学学院314室

	
	
	
	思想政治考核
	

	
	16:30-19:30
（笔试）
	教育学
	加试
	地点待定


2.复试流程
（1）身份查验与资格审查
a.提交资格审查及专业考核材料【见2.复试流程（3）复试材料相关要求】
b.现场抽签，抽签序号即是复试面试的顺序号。
c.加试身份确认【见2.复试流程（2）复试考核c.加试相关要求】
（2）复试考核
复试考核全部科目采用线下面试的形式，全程录音录像。各环节考核开始之后超过30分钟未到考场签到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考核资格。
a.专业综合素质考核（含综合素质考核和预研究计划考核）+思想政治考核面试
考核时长15分钟，其中综合素质考核重点考核考生专业素养和对学科动态把握情况，满分100分，及格线为60分，低于60分者不予录取。预研究计划考核重点围绕预研究计划考核考生的研究基础和培养潜质，满分80分，及格线为48分，低于48分者不予录取。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考核结果不作量化计入最终成绩，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流程如下：个人情况介绍（重点介绍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储备、科研经历等方面内容）；综合素质考核；攻读博士期间预研究计划报告。
b.英语听说能力考核
考核时长5分钟，满分为20分，及格线为12分，低于12分者不予录取。外语复试主要测试英文学术阅读能力。
流程如下：考生抽题；考生阅读后口译；问答环节。
c.加试
同等学力、跨专业考生加试在专业考核结束之后进行。
同等学力考生（含只具有硕士学位证的本科毕业生）、跨专业考生（硕士学位证书编号非0401、0451开头的考生），按研究生院规定，需进行加试。加试方式为笔试，笔试科目内容见年度招生章程。加试科目成绩不计入总分。加试每门科目成绩为100分，任意1门加试科目成绩低于60分者，取消录取资格。
（3）复试材料
a.电子材料：考生《攻读博士期间预研究计划》及考生个人简历（需体现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参与科研、发表论文、申请专利、获奖等情况），请于4月30日12:00前发送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邮箱csjiaokeyuanfushi@163.com，材料压缩包以“专业-报名号-考生姓名-复试材料”格式命名。
b.资格审查材料：身份证扫描件、初试准考证、毕业证、学位证、专家推荐信、毕业论文、思想考核表、个人简历、所获奖励、学术成果（含专利）、预研究计划等。
c.纸质材料：《攻读博士期间预研究计划》纸质版（一式8份）、考生个人简历纸质版（一式8份），于身份查验与资格审查时交工作人员统一发放。
（二）申请-考核
第二阶段为综合考核，其工作流程及要求如下：
1.时间及地点安排
	日期
	时间
	专业
	事项
	地点

	5月8日
	8:10-8:30
	全体
	身份审核
	教育科学学院310室

	
	8:30-11:30
（笔试）
	学校课程与教学
	专业综合素质考核
	教育科学学院310室

	
	
	教育领导与管理
	
	

	
	12:00-13:00
	学校课程与教学
	身份复核与资格审查
	教育科学学院310室

	
	
	教育领导与管理
	
	

	
	13:00-16:00
（面试）
	学校课程与教学
	外语听说能力考核
	教育科学学院309室

	
	
	教育领导与管理
	
	

	
	13:00-17:30
（面试）
	学校课程与教学
	研究计划考核
	教育科学学院313室

	
	
	
	思想政治考核
	

	
	13:00-17:30
（面试）
	教育领导与管理
	研究计划考核
	教育科学学院314室

	
	
	
	思想政治考核
	

	
	18:00-21:00
（笔试）
	
	加试
	地点待定


2.综合考核流程
（1）身份查验与资格审查
a.提交资格审查及综合考核材料【见2.综合考核流程（3）综合考核材料相关要求】
b.现场抽签，抽签序号即是复试面试的顺序号。
c.加试身份确认【见2.综合考核流程（2）综合考核考核d.加试相关要求】
（2）综合考核内容
综合考核采用笔试+面试的形式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各环节考核开始之后超过30分钟未到考场签到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考核资格。
a.专业综合素质考核
采用笔试方式进行，每个专业笔试两科，每科满分100分，笔试总分按两科成绩的平均分计算。专业综合素质考核满分100分，及格线为60分，低于60分者不予录取。
b.研究计划考核（含综合素质考核和研究计划文本考核）+思想政治考核面试
采用面试方式进行，考核时长15分钟，其中综合素质考核重点考核专业知识及素养和科研创新能力情况，以及围绕预研究计划考核考生的研究基础和培养潜质，满分80分，及格线为48分，低于48分者不予录取。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考核结果不作量化计入最终成绩，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流程如下：个人情况介绍（重点介绍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储备、科研经历等方面内容）；综合素质考核；攻读博士期间预研究计划报告。
c.外语听说能力考核
考核时长5分钟，满分为20分，及格线为12分，低于12分者不予录取。外语复试主要测试英文学术阅读能力。
流程如下：考生抽题；考生阅读后口译；问答环节。
d.加试
同等学力、跨专业考生加试在专业考核结束之后进行。
同等学力考生（含只具有硕士学位证的本科毕业生）、跨专业考生（硕士学位证书编号非0401、0451开头的考生），按研究生院规定，需进行加试。加试方式为笔试，笔试科目内容见年度招生章程。加试科目成绩不计入总分。加试每门科目成绩为100分，任意1门加试科目成绩低于60分者，取消录取资格。
（3）综合考核材料
a.电子材料：考生《攻读博士期间预研究计划》及考生个人简历（需体现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参与科研、发表论文、申请专利、获奖等情况），请于4月30日12:00前发送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邮箱csjiaokeyuanfushi@163.com，材料压缩包以“专业-报名号-考生姓名-复试材料”格式命名。
b.纸质材料：《攻读博士期间预研究计划》纸质版（一式8份）、考生个人简历纸质版（一式8份），于身份查验与资格审查时交工作人员统一发放。
三、其它事项
（一）成绩查询及复核
[bookmark: _GoBack]详见研究生院和教育科学学院网站后期通知。
（2） 监督举报电话或地址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028-8476069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5号，邮编610068，电子邮箱csyz@sicnu.edu.cn；
学校纪委办公室监督举报电话028-84760624。
学院咨询电话：028-84768629，投诉电话：028-84767708，电子邮箱：csjiaokeyuanfushi@163.com。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5号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第二办公区303室。

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
2026年4月15日
